
国 库 券 国 务 院 颁 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八六年国库券条例》

本刊讯：国务院决定，1986年继续发行国库券。

国库券发行总额仍定为60亿 元，其 中单 位 购 买20亿

元，城乡人民购买40亿元。

为做好国库券的发行工作，国务院已于1986年11

月22日发出关于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八六 年国

库券条例》 的通知。《 条例》 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为了适当集中各方面的财力，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发行一九八六年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库券。

第二条  国库券的发行对象是：国营企 业、集体

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地 方政 府；机 关、团 体、部

队、事业单位；个体工商业户；城乡人民。

第三条  国库券发行任务，采取 合理分 配的办

法。对单位，按预算外资金或集体企业税后留利的一

定比例分配任务；对城乡人民，一般按其收入的一定

比例分配购买任务。对国家分配的购买任务，单位和

个人应当按期完成。

第四条  国库券发行的总额由国务院确定，并从

当年一月一日开始发行。交款期限：单位交款六月三

十日结束，个人交款九月三十 日结束。
第五条  国库券的利率，单位购买的国库券，年

息定为 6 %；个人购买的国库券，年息定为10%。

国库券计息，一律从当年七月一日算起，提前交

款的不贴息。

国库券利息在偿还本金时一次付给，不计复利。

第六条  国库券以人民币为计算单 位。单位 购买

的和个人购买在一千元以上的，发给国库券收据，可

以记名，可以挂失；个人购买在一千元 以下的，发给

国库券。国库券票面额，分为五元、十元、 五十元和

一百元四种。

第七条  国库券本金的偿还期定为五年，在发行

后的第六年，一次偿还本息。
第八条  国库券的发行和还本付息事宜，由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及其所属机构办理。

第九条  发行国库券筹集的资金，由国务院根据

国民经济发展和综合平衡的需要，统一安排使 用。

第十条  国库券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个人 购买

的国库券，可以在银行贴现，具体办法由中国人民银

行制定。
第十一条  对伪造国库券或破坏国库券信用者，

依法惩处。

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国库券兑付国库券本息收入的会计帐务处理方法

本刊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将从1986年起

陆续还本付息。财政部对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地方

政府兑付国库券本息收入的会计处理方法做出如下规

定：
一、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用经费包干结余购买的

国库券，兑付的本金收入一律送存开户银行。实行限

额拨款单位，冲减当年银行支出数。实行划拨资金 单

位，增加经费存款。会计分录为：

限额拨款单位：
收：经费限额

付：库存国库券

划拨资金单位：

收：经费存款

付：库存国库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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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付的利息收入，纳入预算外资 金管理，会计分

录为：

收：预算外收入

收：其他存款

二、地方政府用预算资金购买的国库券，兑付的

本金收入，财政机关总会计作恢复金库存款处理，会

计分录为：

收：金库存款

付：库存国库券

年终时，冲转 “资金来源类”“地方政 府 购买 国库

券”科目，恢复预算结余。会计分录：
收：预算结余

付：地方政府购买国库券

兑付的利息收入，作为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由地方

政府统一安排使用。会计分录为：

收：预算外收入

收：预算外存款

三、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用预算外资

金购买的国库券，归还的本金和利息作恢复和增加预

算外存款处理。
地方行政事业单位和部队系统购买国 库券兑付的

本息收入的会计帐务处理方法，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财政厅和总后财务部参照本通知自行规定，并要

求将有关规定抄报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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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为 了认真贯彻国务

院决 定，做好1986年国库券发行

工作，中央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办

公室最近发送了 《 一九八六年国

库券发行工作宣传提纲》 ，针对

国库券发行中的有关问题做 了说

明，《 提纲》 中指 出：

当前，我国工 农业生产持续

稳定和 协调地增长，各项建设事

业都有 了新的 发展，国家财政收

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在这 么好的形势下其所以

还要继续发行国库券是因 为，我

国还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经济还

比较落后，重点建设资金不足仍

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制约国民经济

发展的 突出问 题。解决社会 主 义 建 设 资 金问 题，

首先要依靠企 业和人民向 国 家 交 纳 各 种 税 收，这

是主要方式。其 次 ，也要 发行 政 府 债 券 和 利 用 外

资，发行国库券 将成为 我国筹 集 四 化 建 设 资 金的

重要方 式之一。我国社会 主义现 代 化建设的目地，是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 产率的 基础 上，使 人 民的

物质和 文化生活 水平得到不断提 高。当 前计划外固 定

资产投资规 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情况 虽有所

改善，但还没有根本好转；能源 、 交 通、通信、 原材

料的 紧张和 重点建设资金 不足的 状 况在短时间内还难

以 解决。这种状况阻碍了经济的 发展，妨 碍了改革的

进行，不仅给国家的经 济发展造成一 定的危害，对企

业发展和人 民生 活 水平的不 断提 高也十分 不利。因

此，在 “七五”计划建议 中，提 出要 “集中必要的财

力、物 力和技术力量，高质 量、高效 率地建设一批能

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 业的 重点工 程。”国务院

正是在充分分析了 “七五”期间我 国经济情 况和 发展

趋势后，决 定继续发行国库券，从单 位和 人民群众手

中暂时借出一点资金来，加强国 家的重 点建设和基础

设施的投资，以 便为将来的 经济发展打好基础，这不

仅是国家利益所在，也是 各个单位 和 全体公民的切身

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我国从八十年代 初 开始 发行国

库券已经有五年了。五 年中 全 国共计 发行国库券237

亿元。这些资金如 果用于煤炭建 设，约可建成年产原煤

1，000万吨矿井的煤矿 13座；如用于铁路建设，约可建

成复线铁路 3，960公里，相 当于北 京到广 州（京广 线）

铁路 长度的1.7倍；如 用 于港 口 建 设，约可建造一万

吨级的泊 位470多 个。可 见，发行国 库 券筹集的 资

金，对加强我国重点建设，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
《 提纲》 在提到 发行国库 券的作 用时说：发行国

库券可以 把单位预 算外资 金和人民群众手中的一部分

购买力转移给国家，在不增 加货币的供 应量、不增加

社会购买总量的情况下，增加国家重 点建设投资；可

以 对当前经济建设的 投资 规模、 投资结 构、 投资方向

进行宏观调节和引导；可以 对国民收入中积 累和 消费

的比例关系、社会中货币发行和 货币流 通等起一定的

调 节作用。有同志说，在建设资 金不 足的情况下，国

家发行国库券，筹集建设资金，加 强重点 建设是非常

必要的。但是国家连续地 发行国库券，从社会筹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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